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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港海陵湾港区丰头作业区 F1#～F2#泊位工程（一

期工程陆域部分）施工监理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阳江港海陵湾港区丰头作业区 F1#～F2#泊位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已

由阳西县发展和改革局以 2012-441721-04-01-473629《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证》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地方政府专项债及企业自筹解决，招标人为阳江

市丰头港港务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一期工程中的陆域部

分，包含护岸、陆域形成及地基处理、道路及堆场、生产与辅助建筑物、供电照

明、通信、控制、给排水及消防、通风及空调、环境保护等工程（不含装卸工艺）

施工监理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2.1 项目建设地点：阳江市阳西县溪头镇阳江港海陵湾港区丰头作业区

F1#～F2#泊位。

2.2 招标项目规模：本项目拟建设 2个 5万吨级多用途泊位，利用规划岸线

长度为 521m，水工结构按照 10万吨级设计船型设计。码头设计年吞吐量为 430

万吨/年，其中集装箱 25万 TEU/年，钢材 100万吨/年，矿建材料 50万吨/年，

机械设备 10万吨/年以及其它货物 20万吨/年。

2.3 招标范围：本次招标的范围为阳江港海陵湾港区丰头作业区F1#～F2#

泊位工程（一期工程陆域部分）施工监理，主要涉及的建设工程内容为：阳江港

海陵湾港区丰头作业区F1#～F2#泊位工程（一期工程陆域部分）包含护岸、陆域

形成及地基处理、道路及堆场、生产与辅助建筑物、供电照明、通信、控制、给

排水及消防、通风及空调、环境保护、绿化工程等项目（不含装卸工艺）内容，

详见招标图纸和工程量清单。包括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结算期及缺陷

责任期的监理工作。监理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施工的质量、进度、费用控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环境保护、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组织协调等方面的监督管

理。

2.4 计划施工工期：24 个月（如遇到不可抗力影响工期，经招标人确认，

工期予以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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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监理标段划分及其监理服务期：划分为一个标段，本项目实际监理服务

期从签订合同开始至缺陷责任期满止。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持有合法营业执照的独立法人（注：应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2 监理资质要求：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水运工程甲级监理资质或

以上（注：应附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3.3 监理业绩要求：近 5 年内（2017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前，以交

（竣）工验收时间为准）具有一项沿海码头工程施工监理业绩（类似施工监理业

绩是指工程施工内容至少包含地基处理工程或码头生产辅助建构筑物或码头道

路堆场等其中之一的施工监理项目）。须同时提供中标通知书或监理合同、交工

或竣工验收证明或项目监理评定书或质量鉴定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3.4 监理人员要求（须同时提供以下人员身份证、毕业证、相关要求的监理

工程师资格证、职称证、注册证、岗位证等证明材料复印件、递交投标文件截止

时间前半年时间内不少于六个月的社保证明等材料的复印件，社保须在投标人企

业或其设立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下属分支机构缴纳。）：

3.4.1 总监理工程师要求：具有交通运输部颁发的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

证书且岗位登记工作单位为其投标单位,并具备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

3.4.2 其他主要监理人员要求：

（1）港航专业监理工程师 1人，具有水运工程专业监理工程师或以上资格；

（2）建筑专业监理工程师 1人，具有建筑工程专业监理工程师或以上资格；

（3）安全专业监理工程师 1 人，具有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证或交通建设安

全监理培训考试合格证书；

（4）设备专业监理工程师 1人，具有设备相关专业工程师或以上职称；

3.5 财务要求：近三年均有盈利（2019-2021 年），财务状况良好，无亏损，

且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查封、破产的状态。提供近三年经会计师事务所

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等，财务报表附注可不提供）的复印件。

3.6 信誉要求：投标人不得存在以下情形：(l）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

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

股、管理关系的不同申请人，参加本次招标项目投标；(3）与本标段的施工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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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有隶属关系；(4）与本标段的施工承包人、代建人或

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5）与本标段的施工承包人、代建人或招

标代理机构相互控股或参股的；(6）与本标段的施工承包人、代建人或招标代理

机构相互任职或工作的；(7）被责令停业的；(8）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9）

财产被接管、查封、冻结或破产的。

3.7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8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投标。

3.9 同一投标人参与同一项目多个标段投标时，最多能中 1 个监理标段。

3.10 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3.11 其他：投标人具有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有效的企业信息登记，且拟

担任本工程总监理工程师须是企业信息登记中的在册人员。

4．招标文件的获取

（1）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2022 年 月 日至 2022 年 月 日(北京时

间)。

（2）获取方式：投标人须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网址：

http://www.gzzb.gd.cn/ )下载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

（3）本项目设立投标登记环节，采取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投标登记

方式进行投标登记，不接受现场登记（参加投标登记之前，投标人应查询本企业

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信息登记的状态，确保一切信息都是真实的、在有效

期内的，以免出现信息不能被使用。上述情况有可能导致投标信息无法录入广州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系统。如出现上述情况，投标人失去投标机会的，因此可

能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操作流程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发布的最新版操作指引。）

（ 4 ） 投 标 人 应 登 录 广 州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 网 址 ：

http://www.gzzb.gd.cn/)，在该项目截标时间前，将其投标保证金从本企业银

行基本账户转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保证金专户，缴纳保证金具体要求详见广

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通知公告栏“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投标项目保证金操

作指引的说明”或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咨询；采用投标保函(保单)方式的，

于开标会现场提交投标保函(保单)原件及其缴费凭证。

（5）投标人还应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未办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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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登记的投标申请将不予受理。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2年 月 日 时

分，地点为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具体时间和

地点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为准)。

5.2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招标公告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和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同时发布，招

标文件等资料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发布。如有补充或修改，以广州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发布公告为准。

7.联系方式

招标人：阳江市丰头港港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工

联系电话：0662-2338369

招标代理机构：成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122 号 412 房

邮编：510660

联系人：刘工

电话：020-87578511

传真：020-87578511

电子邮箱: 2399618344@qq.com

http://www.baidu.com/link?url=K8pJWn0q31dpYQb2LLYWreVaOP-xMz_nIhh3g7syJudjumnDOL-4Rve0wgAd03l_SszhcTTrVhBkyEct4NO8O7tp89E6W1RtUlVaZLV6Iv_hpyt7kWnbcab7NPJMbmvxNHR_lcunbDmWyu-mX3aKFq
mailto:ZBDL200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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